附  件

凤泉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指标一览表

	序号
	考核指标
	分值（分）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考核依据
	考核

方式

	一
	工作体系建设
	10
	

	1
	明确工作人员
	3
	明确分管领导、联络员、信息员
	全部明确得3分，缺一项减1分。
	班子会议记录
	材料

审核

	2
	明确责任科室
	2
	明确牵头科室协调本部门有关信用体系工作
	明确的得2分；未明确的不得分
	单位工作分工或会议记录
	材料

审核

	3
	工作落实
	2
	完成区信用办交办相关工作。
	未完成交办工作扣2分
	信用办通知及完成情况回复资料
	

	4
	参加会议、培训
	3
	联络员、信息员积极参加业务培训、工作会议
	未参加培训、工作会议每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
	信用办会议签到
	

	二
	制度机制建设
	10
	

	1
	行业信用体系建设
	2
	制定行业或本部门信用体系建设（诚信建设）制度
	制定的得分，未制定的不得分；不涉及的不扣分
	文件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2
	行政管理事项应用信用报告
	2
	根据部门权力清单、业务流程制定应用信用报告的制度
	制定的得分，未制定的不得分；确无行政许可事项的不扣分
	文件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3
	部门落实联合奖惩机制
	2
	出台落实行业联合奖惩机制或落实全区联合奖惩机制制度的文件
	制定的得分，未制定的不得分；无联合惩戒任务的不扣分
	文件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4
	评先评优中应用信用报告
	2
	制定单位评先选优工作中应用信用报告的制度
	制定的得分；未制定的不得分
	文件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5
	部门红黑榜发布
	2
	根据部门业务需求，制定符合本部门实际的红黑榜发布机制
	制定的得分，未制定的不得分；无红黑榜发布任务的不扣分
	文件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三
	信用信息归集
	45
	

	（一）
	信息报送
	25
	

	1
	双公示信息
	5
	报送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
	按要求报送得3分，门户网站开辟“双公示”专栏得2分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统计
	材料

审核

	2
	其他信用信息
	10
	按照信用归集目录报送信用信息
	按目录全部报送的得10分，报送不低于80%的得8分，不低于50%的得5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未产生信用信息的说明情况不扣分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统计
	材料

审核

	3
	行业信用建设
	5
	开展行业信用评价，实行信用分级管理
	开展工作得3分，及时向信用办报送信息得2分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统计
	材料

审核

	4
	联合奖惩信息
	5
	落实联合奖惩措施，及时报送联合奖惩信息。
	落实奖惩措施得3分，及时向信用办报送信息得2分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统计
	材料

审核

	（二）
	信息质量
	20
	

	7
	信息数量
	5
	向凤泉区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推送信息总量。
	报送数量占产生数量95%（含95%）以上得5分；85-95%（含85%）得3分;85%以下不得分。未产生信用信息不扣分。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对照检查
	材料

审核

	8
	准确性
	5
	准确率=（全部数据数量-发生错误的数据数量）/全部数据数量×100%
	准确率95%以上（含95%），得5分；85%-95%（含85%），得3分；85%以下不得分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对照检查
	材料

审核

	9
	完整性
	5
	完整率=提供的数据项数量/要求提供的数据项数量×100%
	准确率95%以上（含95%），得5分；85%-95%（含85%），得3分；85%以下不得分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对照检查
	材料

审核

	10
	时效性
	5
	按照信息上报时间要求向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提供数据
	符合时效要求的，得5分；基本符合的，得3分；其他情况不得分
	文件资料与公共信用信息对照检查
	材料

审核

	四
	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使用
	25
	

	1
	行政管理事项
	5
	在政府采购、扶持政策、资质审核、公共资源分配等行政管理事项中全面应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
	按规定普遍应用的得5分，应用率80%得3分，80%以下不得分
	行政管理事项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2
	市场监管检查
	5
	在市场监管过程中对不同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监管
	按规定应用的得5分，应用率80%得3分，80%以下不得分；确无该职能的不扣分
	市场检查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3
	评先选优活动
	5
	在本单位牵头的区级评先选优、向上推荐评先选优、单位内部评先选优活动中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
	应用得5分，未应用不得分；应用率80%得3分，50%以下不得分
	提供使用的信用报告
	材料

审核

	4
	人员招聘录用
	5
	本单位、本系统人员招聘录用、干部选拔任命中应用信用报告
	应用得5分，未应用不得分；当年确无人员招聘录用事项的不扣分
	提供使用的信用报告
	材料

审核

	5
	其他领域
	5
	在其他领域应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
	应用得5分，未应用不得分
	提供使用的信用报告
	材料

审核

	五
	诚信宣传教育
	10
	

	1
	部门或行业诚信宣传
	4
	开展本部门本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教育活动；开展司法、教育、医疗等重点领域诚信宣传
	开展一次得4分，未开展不得分
	活动方案、活动照片、视频资料等
	材料

审核

	2
	牵头重要诚信宣传活动
	3
	“3·15”消费者权益日、“诚信兴商宣传月”、“全国质量月”、“食品安全宣传周”、“6·14信用记录日”、“全国安全生产月”等活动中开展诚信宣传
	包含专项诚信宣传得3分，未包含不得分
	活动方案、活动照片、视频资料等
	材料

审核

	3
	参与全市宣传活动
	3
	参与全区性宣传活动
	积极参与得3分，未参与不得分
	展板、标语、电子显示屏、宣传照片、视频资料等
	材料

审核

	六
	加减分事项
	15
	

	1
	信息归集
	5
	向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报送各类信用信息总量前5名
	第一名加5分，第2名加4分，第3名加3分，第4名加2分，第5名加1分
	信用信息平台统计
	

	2
	工作创新
	5
	在行业信用体系建设、联合奖惩、信用宣传等工作中积极创新，达到省内同行业领先、被省级行业部门表彰
	任何一项创新加5分，不累计计分
	图片或文件资料
	材料

审核

	3
	工作通报
	5
	区信用办通报表彰
	表彰一次加1分，最多加5分
	通报表彰正式文件
	

	
	
	-5
	区信用办通报批评
	批评一次扣1分，最多扣5分
	通报批评正式文件
	

	4
	责任追究
	-10
	因错报漏报信息及其他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原因被追究责任
	发生该事项扣10分
	纪检监察机关或本单位纪检部门文件
	

	备注：表中未注明考核方式的由区信用办负责提供或核实。


